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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早期分配制度的前因后果 

邓智旺 

(中国计量学院 社科部，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1958 年的 “大跃进” 催生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的人民公社建立伊始，就普遍推行工资制与

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实施不久便因面临困难而进行调整，并在曲折坚持中走向终结。这一分配制度的形

成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对经济形势估计盲目乐观的结果。它的实施不仅未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给农业

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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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during the early phase  

of the People’s Commune Movement 

DENG Zhi-wang 

(Social Sciences Department,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Great Leap Forward Movement in 1958 brought about the people's commune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No 

sooner had the people’s communes characterized with a large scale and all-communion combined come into being than the 

distribution system integrated with the wage system and the supply system was widely put into practice. But this 

distribution system soon was found to be adjusted because of the difficulties it met, and came to an end during the tortuous 

persistence. This distribution system was a result of harsh transition towards communism and was also a result of over 

optimistic about the economic situ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it was not only unavail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ve force, but also brought about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th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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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农村实行过多种分配制

度。人民公社早期(1958—1961年)实行的工资制与

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可以说是分配方式在平

均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典型。尽管其实施时间不长，

却带来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近年来，学界有关这

一分配制度的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考察其

历史演变的著作和文章尚不多见①。笔者拟以原始

档案文献为文本依据，着重分析农村人民公社分配

制度的实施情况及原因，以期通过对这一分配制度

的历史考察，总结经验教训，并有助于当前在实践

中实事求是地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一、人民公社及其早期分配制度的生发 

1957 年底全国各地在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过程中，掀起了全国冬季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

建设的高潮。以此为标志，农村“ 大跃进” 迅

速展开。农村 “大跃进 ”局面的出现，使党的

领导人开始考虑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问题。毛泽

东等领导人认为，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以兴修水

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 大跃进” 的热潮，已经

打破了原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界限，向旧的生产关

系提出了挑战，必须建立更大规模的生产组织，才

能适应 “大跃进 ”的形势和发展。195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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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陈伯达在北京大学为中共建党 37周年而举行

的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创建一

种新的基层组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意向：“毛泽东

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工

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

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

基本单位。”“ 毛泽东同志关于这种公社的思想，

是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所得的结论。” [ 1 ] 4767 月 16

日，《红旗》第 4 期以《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

为题发表这篇讲话，实际上公布了毛泽东关于人民

公社的基本构想。陈伯达的传话，促成了第一批人

民公社的产生。7 月中旬，当时主管全国农业工作

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河南，嵖岈山卫星集体

农庄的干部到郑州汇报工作，“谭震林同志向他们

讲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关于包括‘工农商学兵’

的大公社的一番道理，回来就成立公社了。”[ 2]差

不多同时，新乡的七里营人民公社也正式成立。 

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人民公社后，由于公社不

仅组织规模大，而且经营范围广，工种复杂，部门

众多，既是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又是工农商学兵

相互结合，如果再按原来的分配方式，则各部分和

各工种之间如何评工记分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农业

劳动也因劳动调配的频繁而在计算工分上难以进

行。人民公社需要新的分配制度。1958年 8月 7日

产生的人民公社的第一个章程《嵖岈山卫星人民公

社试行简章(草稿)》就明确规定该人民公社实行工

资制的同时，实行粮食供给制。这样，一种新的分

配制度——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随

着人民公社的出现适时而生。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一出现，立

即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鼓励。在 1958

年 8月的北戴河会议中，毛泽东收到《嵖岈山卫星

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他对《简章》中规定的

新的分配制度尤为关注。在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述

如何办人民公社时，强调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

合的分配制度。9 月下旬，毛泽东在视察安徽省舒

城县舒茶人民公社时指出：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

供给制，工资发给每个人，而不发给家长，妇女、

青年一定很高兴，这样就破除了家长制，破除了资

产阶级法权思想[3] 225。刘少奇在河南考察时也表示

支持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说一半供

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好的。9月 27日，他在南京

党员干部会议上说：我经过河南、河北、江苏，都

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

家都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4] 

187。这样，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工资

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在人民公社成立后

迅速推行开来。 

人民公社早期推行的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的分配制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粮食供给或伙

食供给制。前者是在公社预定分配给社员个人的消

费基金中，口粮部分按国家规定的留粮指标，统一

拨给公共食堂，社员无代价地到公共食堂用饭，副

食品部分仍由社员出钱负担。后者是社员在公社食

堂吃饭，米、菜、油、盐、柴等都不要钱。同时对

参加劳动的社员评定工资，按月或分期发给。河南

的做法是，实行粮食供给的，一般供给部分占社员

收入的 50%左右；实行伙食供给制的，供给部分占

60%左右，工资占 40%左右 (人民日报，1958- 

09-29)。湖北等省也是实行 “吃饭由公社供给，

同时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发给工资和实行劳动

奖励。” (《论半供给制》，东风社论，1958(4))二

是基本生活供给加劳动补贴制。公社对社员基本生

活需要如吃饭、穿衣、生、老、病、死、结婚、教

育、文娱、理发等方面，进行供给，或实行 “ 七

包 ”，或实行 “十包”，也有实行 “十五包”

的。此外，公社还发给社员一些劳动补贴。补贴也

按社员劳力强弱、劳动技术、劳动态度划分等级，

按月发给零花钱。如河南省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的

《章程草案》规定：“在保证满足公社全体人员基

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实行按劳分配的定级工资

制。即从全年总收入中首先扣除税金、生产费用、

公共积累，然后再由公社统一核定标准，扣除全社

人员基本生活费用(包括吃饭、穿衣、住房、生育、

教育、医疗、婚丧等一切开支)，实行按劳评级按级

定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办法。” [ 5] 42-43除上述两种形

式外，全国各地这种分配制度还有许多其他实现形

式，它们的共同内容是：“ 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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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二、人民公社早期分配制度的调整与终结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推行不久，

问题就出现了。湖北省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提

到：“由于‘吃饭不要钱’，办大食堂，号召敞开

肚子吃，而引起了大吃大喝大浪费。有的地方，吃

饭放‘卫星’，一天三顿干饭，开流水席，个别地

方还给过往行人大开方便之门，来了就吃，吃了就

走。照这样‘吃’法，农民的估计是‘一天吃了三

天的粮’，这样大手大脚搞了两个月到三个月。”
[6] 208 而且多数公社是趁“ 穷过渡” 而成立的，

家底穷，底子薄。大多数公社发了一二个月的工资

后，就无力再发工资，有的公社压根就没有发过工

资。据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河北省委负责人林铁、

刘子厚在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向毛泽东汇报，河北省

1958年秋收后，人民公社分三类情况：一类是吃饭

都没有保证，要求国家救济；二类是能管社员吃饭，

但发不出工资；三类是除管吃饭外，能发一点工资，

有一个月几角钱的，有发一元钱的，有发两元或三

四元钱的。一些地方能发工资的社，也是发一两个

月就难以为继了[7] 760-761。 

人民公社出现的这种情况引起了党中央和毛

泽东的关注。经调查，毛泽东发现办人民公社的过

程中“乱子出了不少 ”。于是从 1958年 11月就

着手纠正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并要“压缩

空气 ”。针对因分配制度出现的问题，1959 年 2

月 6日，中共中央在批转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全

国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报告》中提议，1959年的分

配规划中，“ 争取做到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各一

半。”[ 1] 527并于 1959年 2月 27日至 3月 5日召开

了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讨论了分配问题，会议强

调 “要根据按劳分配和承认差别的原则，制定工

资和供给的标准，并且进行必要的合理的调节。”
[8]136在时隔不久的 5月 2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

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中对工资部分与供给

部分的比例又作了规定：“ 在分配给社员的收入中，

工资部分要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左右，供给部分要

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左右。某些收入水平过低，暂

时无力实行供给制的地方，可以继续按照高级社的

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

食补助。”同时，对公共食堂也有所松动，《指示》

规定了 “ 口粮分配到户 ”的原则，并恢复了社

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毛泽东在

6月 13日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也表示：食堂

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

人吃就可以了。 

以整顿人民公社为契机，有的地区从实际情况

出发，取消了人民公社的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

山西省参加公共食堂的人数一度只剩下不到农村

户口的百分之二十，青海等省也 “ 刮起了解散食

堂的风 ”。 [8] 625还有一些地区搞起了 1957年受过

批判的“包产到户 ”，在河南、江苏、湖南、陕

西等省的农村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 

可是，1959年上半年的整顿工作却因庐山会议

的反右倾而被迫停止。在反右倾运动中，各地严厉

批判了所谓否定人民公社的“优越性 ”，否定供

给制和公共食堂等方面的 “右倾” 言论和思想，

不切实际地在存在粮食紧缺的危险情况下强行恢

复公共食堂、坚持供给制。1960年 3月，中共中央

批转了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

告》，认为食堂“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 ”，

“ 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尖锐所在”，要求“ 各

级党委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高到阶级斗争的

地位上来 ”，各地“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 ”
[9] 43。 

但是，反右倾运动不仅没能挽救生活极端困难

的广大农民，反而进一步促进了“ 共产风” 的

泛滥，加剧了农民的生活困难和不满情绪，造成了

更为严重的国民经济困难。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

对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与工资部分再次作了调

整，要求供给部分一般不应少于 30%，也不要多于

40%。1960 年 11 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

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对工资部分的

比例再次作了提高，要求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的原则，供给部分和工资部分三七开，工资部分应



 
                  
100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年 4

月 

占 70%。尽管这些规定中，供给部分不断缩小，工

资部分不断扩大，但在工资无钱可发的情况下，供

给制与工资制的比例并不重要。 

党对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弊端

更深刻的认识是在 1961年上半年。1961年 1月，

党在八届九中全会正式确定了对国民经济实行“ 调

整、巩固、充实、提高” 的方针，终止了长达三

年的 “大跃进 ”运动。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

上，1961年 3月，中共中央在广州工作会议上讨论

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

业六十条》)。由于当时对供给制的实施情况还不十

分明了，《农业六十条》草案中仍规定对社员的分

配实行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对工资部

分已有所放宽，规定 “ 在生产队(包括食堂)分配

给社员的现金和实物当中，一般地工资部分至少不

能少于七成，供给部分至多不能多于三成。”[ 10] 223 

广州会议后，中央和地方各级干部继续对人民

公社的问题，尤其是供给制和公共食堂问题开展了

广泛调查，进行细致的考察工作。刘少奇在湖南，

周恩来在河北，朱德在四川，邓小平、彭真在北京

郊区深入调查研究，对分配制度在认识上有了新的

突破。  

周恩来于 5月 7日向毛泽东汇报了人民公社的

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评工记分问题，指出绝大

多数甚至全体社员都愿意回家吃饭；社员不赞成供

给制；要求恢复到高级社时的评工记分办法。朱德

也于 5月 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着重谈到了食堂吃

不够标准，浪费劳力、浪费时间和恢复手工业合作

社组织，恢复自由市场的问题。邓小平、彭真在 5

月 10日向中央和毛泽东写的报告说：“从一个多

月调查的情况来看，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

指示的结果，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已有很大提

高。但是要进一步全面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对于

供给制，粮食征购和余粮分配，‘三包一奖’和评工

记分，食堂、所有制等问题的措施，还要加以改进，

有些政策要加以端正” 。报告明确提出：“ 三

七开供给制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害处很多，

干部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 ”[ 11]4935月 13日又根

据他们在顺义县调查了解的情况致信毛泽东，说：

“ 许多典型材料证明，这种供给制，不但不一定

对贫雇农和下中农有利，甚至是对地富和中农更有

利。因为贫雇农和下中农一般结婚比较迟，子女少，

劳动比较好，在他们中间占这种供给制便宜的人，

比例较少；而地主、富农一般抚养人口比较多，劳

动比较差，又有使子女上学的习惯，在他们中间占

便宜的人，比例较大。因此，在这次讨论中，干部

和群众普遍主张取消这种供给制，而主张只包五保

户和对生活困难户给予部分补助。” [ 7 ] 932这其实

就否定了实行这一分配制度有利于照顾贫农下中

农。刘少奇也明确表示了不能再实行供给制。中央

的其他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在

调查中的情况也反映到了毛泽东手中。这时，毛泽

东收到的报告，几乎众口一词：群众强烈要求，解

散食堂，取消供给制。 

通过深入调查，终于发现，所谓“共产主义因

素”却原来完全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所以中央

在 6月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时，

将原草案中关于供给制的条款删除，规定严格实行

评工记分、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对供给制的载体

公共食堂也明确规定办不办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

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

由社员自己支配。至此，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

分配制度终于被否定，全国几百万个公共食堂也相

继解散。对此，得到了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他们

把这个决定称为“第二次解放。”[3] 302 

三、人民公社早期分配制度实施的原因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被人们作

为 “共产主义因素” 得以固守了四年之久。从

根本上说，它是急于过渡和对经济形势估计盲目乐

观的结果。 

当年建立人民公社的指导思想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寻找实现持续“ 大跃进” 的社会组织形

式，二是要通过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向共产主义过

渡。《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说

到：“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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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事情了 ”，“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

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于是，人民公社作为通向共产主义的 “金桥”，

其分配方式上也就自然要体现由按劳分配方式逐

渐过渡到按需分配。这样，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

的分配制度一出现即被看作是 “我国人民公社在

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 ”，“具有共产

主义的萌芽”。[12] 612 

当时的人们认为，尽管各人民公社在确定供给

范围和工资等级方面，有一些量的差别，但它们有

一个共同点：即供给部分所包含的某些基本生活资

料如粮食，或某些基本生活需要(如理发、洗澡等)，

对所有的社员，不管男女、老少，不管劳动力强弱、

技术高低，只要属于应该供给的，都一律平等供给，

从而实现了某些按需分配。这样，就具有了共产主

义因素，是共产主义萌芽。同时，工资制与供给制

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开始逐步消除造成贫富差别的

因素——收入上的不平等。就供给部分来讲，对所

有农民都是平等的，不平等的部分仅仅存在于工资

等级上，而这是暂时还不能完全否定的 “按劳分

配 ”原则，并且工资等级上数额的差别不大。这

样，这一分配制度就贯彻了共产主义的平等精神，

打破了单纯“ 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工资制，

表明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社员将

像城里工人一样拿工资，把自己变成了工人；而实

行供给制，则表明公社正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

渡。前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后者体

现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这就开辟了一条从

“ 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

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 ”，

因此是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中最切

实可行的分配方式。 

因希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党即使在纠“左 ”

中也坚持要实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

度。第一次郑州会议后开始的纠“ 左 ”，就是在

充分肯定 “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的大前提下，

来纠正具体工作中的错误。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说：“人民公社

实行的供给制，开始带有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

的萌芽；人民公社实行的工农业同时并举和互相结

合的方针，为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开辟了道路；

农村人民公社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

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后，它的共产主义因素将有新

的增长，这些都是应当承认的。而且，随着社会产

品由于全国工农业日益高涨，逐步由不丰富到丰

富。公社分配制度中的供给部分逐步由少到多，供

给标准逐步由低到高，以及人民共产主义觉悟日益

提高，全民教育日益发展，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

别逐步缩小，国家政权对内作用逐步缩小，等等，

随着这一切，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也将逐步

成熟起来。忽视甚至阻碍这个发展过程，把共产主

义推向遥远的将来，自然是不适当的。” [ 12] 605可

见，此时，中共中央对于“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的

极大热心并未减弱。从这种认识出发，八届六中全

会确定 1959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是继续“大跃

进 ”。这种坚持“左 ”倾指导思想、坚持“大

跃进 ”的纠“ 左 ”，当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纠 “ 左 ”过程中，仍然坚持和向往不久将

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就必然要对当时在公社问题

上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等所谓 “ 共

产主义因素”的坚持。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 1961

年上半年。 

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的推行也

与当时对经济形势的盲目乐观密切相关。1958年 5

月，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并提出了

争取在 15 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的

口号。6 月，全国农村进入夏收季节，各地纷纷传

出的小麦等夏收作物“ 高额丰产 ”的“捷报 ”，

用“事实 ”说明了我国经济的跃进发展。自 1958

年 6 月 12 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

社有 2.9亩小麦获得亩产 3 530.75斤的消息后，小

麦高产的“ 纪录 ” 扶摇直上。高产成为整个农

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刷新。所有这

些 “高产记录 ”，同当时我国小麦平均亩产 110

多斤的现实是极不相称的。但党和政府据此作出了

我国夏粮获得大丰收的判断。7月，农业部根据各省

的报告汇总的当年粮食估计总产量，竟然高达 1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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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13]140。大大超过 1957年的 3 700亿斤。 

以上统计数字，刺激了党内一些同志急躁冒进

的情绪，部分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盲目乐观起来。

1958年 7月 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今年夏粮

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认为夏粮丰收说明

“ 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即由渐进到跃进的阶段 ”，“ 一切认为农业

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

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 ”。夏粮的

丰收还使得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对秋季作物的更

大丰收抱着乐观态度。在他们看来，被称作 “ 低

产作物 ”的小麦尚且能够获得高产，作为高产作

物的水稻、玉米、薯类等大秋作物的大丰收自然是

在情理之中。而且，夏收作物的丰收是在思想准备

不足，“跃进 ”措施不充分的条件下取得的，秋

季作物在工农业生产“ 全面大跃进 ”形势下获

得丰收，更是自不待言了。从这种认识出发，中共

中央在 1958年 8月北戴河会议认为，在克服了“右

倾保守思想 ”，打破了农业技术措施的常规后，1958

年出现了农业生产飞跃发展的形势，农产品产量有

了成倍、几倍、几十倍的增长。会议估计，1958年

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将使粮食作物的总产量达到六

千亿至七千亿斤，比 1957 年增长百分之六十至九

十，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将达到一千斤左

右。这也就是说我国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在这一背景下，一时间全国上下竟产生了粮食

多了怎么办的忧虑。毛泽东在 8月 4日视察河北徐

水县时，就提出粮食多了，社员可以一天吃五顿(人

民日报，1958-08-11)。1958 年 10 月 12 日的《人

民日报》还算了一笔很乐观的粮食帐：一个人“ 放

开肚皮吃饭”一年能吃多少粮食呢？据各地实验，

大约 500斤上下。而尚未收获的薯类和晚稻产量，

全国人民每人平均可有 550多斤，也即全国人民放

开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这些都为实行工资制和供

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提供了依据。 

四、几点启示 

实施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不仅

未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

重的困难，其失败是惨痛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这一分配制度的实施造成了粮食的巨大浪费。

全国至 1958年底办起了 360多万个公共食堂，90%

以上的农民在食堂吃饭。在吃少了自己吃亏的心理

驱使下，死吃活撑的现象就发生了，报纸上还出现

了吃饭撑死人的报道，公共食堂粮食浪费非常严

重。实行粮食供给制后，许多公共食堂开流水席，

社员随到随吃，没有限制。公共食堂办起后，一些

地方不管生活条件和供给能力如何，也不管社员觉

悟怎样，只管盯着“吃饱 ”、“吃好 ”的目标，

吃饭没有限量。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仿照张鲁建

义舍的办法，在大道上五里建一茶亭，十里建一饭

铺，吃喝都不要钱，客人不吃还硬拉住人家吃，说

什么反正不要钱。这样，各地敞开肚皮吃了二三个

月才发现已是寅吃卯粮，造成了粮食的极大浪费。 

该分配制度安排严重脱离我国国情。毛泽东发

动“大跃进”，忽视了我国 50年代末 60年代初

的基本国情和生产力发展状况，甚至认为 “一穷

二白 ”是好事，企图在我国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

上，建立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空想色彩的社会组织，

并以此推动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他看来，人民公

社是在实践中找到的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

形式，依靠人民公社，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也已

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

结合的分配制度，完全是为了这种过渡的需要。特

别是供给制，一开始便被认为是在分配方式上的共

产主义因素，并把它抬高到方向路线的政治问题的

高度。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工资制与供给制分配制度

的实施，其结果不但未使“共产主义因素”进一步扩

大，未实现亿万农民的共同富裕，相反，还加剧了

农村经济的困难，造成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这一制度的实施脱离了群众的思想觉悟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

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认识都是

由所处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人们生活在

生产力尚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却要求人们

都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或觉悟，那是违背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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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物质很不丰富、集体

经济实力很薄弱的情况下，实行供给制这种割断生

活消费(收入)与劳动(支出)的关系，把个人消费品的

分配与人的需求直接挂钩的分配制度，其结果只能

造成贫富拉平，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多劳不能多

得的结果。原以为实行供给制可以提高农民的集体

主义觉悟，发扬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 的共

产主义思想，并且能改造农村中的懒汉。实践证明，

这一切都落了空。在社会主义阶段，承认并保护物

质利益原则才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 

无庸讳言，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给人民公社早期的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物质浪

费，它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

经济困难局面。作为 “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在农村

中的基层单位 ”的人民公社也已经成了历史的陈

迹。如今，“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平均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靠辛勤劳

动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 等观念已深深

地植根于人民头脑之中。人们也许淡忘了当年大办

人民公社时，把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东西当作共产

主义的内容加以推广的历史，回顾和反思这段历

史，对于今日在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中，批判和肃清

平均主义思想观念上的危害仍有现实意义。摆脱平

均主义这一枷锁，坚持党的 “十七大 ”作出的

重大决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也是中华民族

大踏步走向世界现代文明前列的需要。 

注释 

①  有关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研究，代表作主要有：辛逸的

《简论大公社的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7.3），

此文主要分析了这一分配制度具有不稳定、不统一、

低水平和追求绝对平均等特征，认为这一分配制度从

根本上颠覆了社会秩序与动力机制，并直接促成了人

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

饥荒的制度因素之一。周彪的《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

形成———以江苏为例》（《社会科学研究》2002.6），

以丰富的档案材料，分析江苏省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

变动与运行轨迹。吴志军的《一九五八年：变动中的

人民公社分配制度》（《中共党史研究》2006.4）则以徐

水为研究对象，考察了 1958 徐水人民公社分配制度的

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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